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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

開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強化社會

安全網計畫推動情形及策進作為，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

不吝惠予指教： 

壹、 社會安全網推動情形及策進作為 

一、 前言 

行政院於 107 年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下稱社安網）第

一期計畫（107-109 年），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公

私協力，3 年投入近新臺幣（以下同）70 億元，推動「以家

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服務模式，至計畫屆期已設置社

會福利服務中心 139 處、集中篩派案中心 22 處、兒少保護

區域醫療整合中心 7 家、聘用 2,440 名社工人力。 

為強化社安網政策觸及面向與涵蓋範圍，立基於第一期

計畫基礎建構，提出第二期計畫（110-114 年），提升社安網

各體系量能。第二期計畫預計 5 年將投入 407 億餘元（中央

平均補助達 7 成）及各類專業人力計 9,821 人，包含公部門

7,797 人及補助民間團體 2,024 人。並透過「策略一-擴增家

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

提升風險控管」、「策略三-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精

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及「策略四-強化部會網絡資源

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等四大策略，達到「強化家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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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基石，前端預防更落實」、「擴大服務範圍，補強司法心

理衛生服務」、「優化受理窗口，提升服務效率」、「完善服務

體系，綿密安全網絡」等目標，提供一個讓民眾安心，弱勢

者安居的友善環境。 

二、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112年資源布建情形 

(一)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布建達 156 處。 

(二) 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布建達 11 家。 

(三)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布建達 48 處。 

(四)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布建達 36 處。 

(五) 充實地方政府各類專業人力達 5,452 人，進用率達

87.9%。 

三、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112年重要推動成果 

(一) 全國 156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 5 萬 6,753 戶脆弱家

庭，服務後再被通報保護案件比率為 1.93%。為協助脆

弱家庭多元需求，藉由公私協力方式結合民間專業團體

共同辦理育兒指導服務、布建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兒少

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以

及社區式家事商談等多元服務，共同提供家庭支持及資

源，協助提升子女照顧及教養功能。 

(二) 全國集中篩派案中心受理 35 萬 2,363 件保護性或脆弱

家庭通報案件，有 99.99%案件依限完成派案評估；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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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及兒少保護通報計 18 萬 2,945 件，其中屬前

一年內保護服務結案件數計 9,409 件，再通報率為

5.14%。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協助兒少虐待個案

診療、通報及後續追蹤等服務模式，協助嚴重、複雜且

有爭議的兒少虐待案件計 2,958 件。另為精進及擴充兒

少安置資源，補助 108 個民間團體及兒少安置機構，導

入特殊需求或身心障礙兒少各項專業照顧或治療資源，

為地方政府交付安置的一線照顧人員提供各項支持性

措施，確保兒少於安置期間獲致安全及適當之照顧，受

益兒少計 2,844 人次。 

(三) 地方政府心理衛生中心合併多重議題社區精神病人服

務涵蓋率達 97.7%，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第 1、2 級

個案服務涵蓋率達 99.4%、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達

95.3%。 

(四) 勞動部為協助就業不利處境者重返職場，提供個別化就

業服務，協助約 5千名精神障礙者及 21萬名青年就業。 

(五) 教育部依規定聘足專業輔導人力，專任輔導教師國民小

學置 1,613 名、國民中學置 1,802 名，高級中等學校置

1,589 名；專業輔導人員置 678 人。 

(六) 內政部為提升少輔會服務量能，辦理全國少年輔導新制

研討會完竣，就實務執行上面臨之共通性或制度性問題

進行研議，俾利行政輔導先行新制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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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法務部成立「法務部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礙之受刑人或受

監護處分人加強社區轉銜機制輔導小組」，輔導法務部

所屬機關落實推動精障犯罪者監護期間屆滿前之轉銜

機制，以利其順利復歸社會。 

(八) 為強化第一線專業人員專業知能，衛福部統一辦理新進

人員教育訓練 20 梯次，計有 2,186 人完成訓練；另各

策略網絡辦理進階訓練超過 110 場次。 

四、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策進作為 

(一) 社安網政策自 107 年推行以來，不斷從政策、預算、法

制及人力等方面改革並挹注資源，力求優化完善各服務

體系、強化跨網絡合作與轉銜機制，同時也持續發掘新

興需求。社安網強調「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之服務模式，因此，未來將積極深入基層鄰里宣導，並

持續強化專業人員層級式教育訓練，提升專業知能，落

實「一主責，多協力」的服務概念；同時，透由提升薪

資待遇及福利、落實督導培訓、社會溝通、產學合作、

調整法令規章等方式，協助地方政府充實各類專業人力

及提升專業久任。 

(二) 此外，中央將強化督導、協助、協調與查核之角色，協

助地方政府推動社安網政策及相關服務網絡體系發展，

針對不足或有困難之處給予建議、協助與及時協調；並

建立資訊系統勾稽各服務體系之服務進程、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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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轄轉移等資料，經綜合評估可能具較高風險之個案，

由中央產出名單交由地方政府積極訪視、追蹤及定期回

報執行情形至個案穩定，後續由地方政府持續服務至符

合結案標準後結案。另就重大社會案件亦會建立檢討機

制標準作業程序，中央地方攜手合作共同面對制度面及

執行面之困境，俾利優化服務輸送體系。 

貳、 有關出養童遭虐致死案檢討說明 

一、 前言： 

衛福部業於 113 年 3 月 12、15 日召開專案會議，就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收出養媒合機構進行通盤檢討，未來將

強化服務流程與機制、網絡單位與各級政府之間之合作，並

明確各自角色與任務，避免憾事再發生。 

二、 本案衛福部通盤檢討如下： 

(一) 收出養評估機制：為釐清地方政府與收出養媒合機構之

分工及迴避利益衝突，未來出養必要性評估，由地方政

府辦理。 

(二) 收出養前安置服務：為確保兒少最佳利益，於收出養前

獲得妥善照顧，由地方政府依委託安置程序，運用轄內

安置資源提供協助，並支應相關費用，倘地方經費不足，

中央將予以協助。 

(三) 對於提供全日托之居家托育人員，本部將儘速邀集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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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研商訪視頻率，並訂定相關指引。 

(四) 對於依委託安置程序照顧被安置兒少之居家托育人員，

強化教育訓練、完善督導考核機制，並研議較優薪資待

遇。 

(五) 收出養媒合機構訪視機制：強化媒合機構之社工之專業

知能及對兒童虐待之敏感度與辨識能力，並提升訪視頻

率、建立訪視機制及標準化流程。 

(六) 地方社政主管機關之角色：加強地方社政主管機關之監

督職責，包含對居家托育服務人員之監督、對收出養媒

合機構之監督與服務提供審查，並建立地方社政主管機

關複訪機制。 

(七) 強化社政及衛政網絡合作：地方社政主管機關對育有未

滿 3 歲子女的脆弱家庭、接受政府委託安置及出養兒童、

受監護兒童，應造冊予衛生主管機關，以利安排專責醫

師關注兒童身心發展與受照顧狀況。 

(八) 地方政府分工非中央政府權責，地方政府應明確跨科

（室）案件分工合作機制；如涉有跨縣（市）爭議者，

由中央協助釐清。 

(九) 檢討重大兒虐事件處理機制：各級政府應明確分工，屬

重大兒虐案件之主管權責應以負責保護服務體系之主

管單位為主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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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央持續攜手地方及民間團體，努力接住每一個寶貴

的生命，使家庭及社會更加安全韌性，讓國人生活在安全無虞的

環境。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

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